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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延瑞、王希刚、马永平、赵俊峰、王楠、李明波、孙宁、徐继亮、于海波、

齐清、车元宝、裴孝清、缪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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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进一步落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预防生

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从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体系通则》等要求，结合山东省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实际编制而成。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是非煤矿山企业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对风险控制措施的持续有效性进行排查确认的重要方法。 

本标准的目的是规范山东省非煤矿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行为，保障从业人员的职业安

全与健康，降低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实现安全生产和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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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煤矿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煤矿山企业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隐患分级与分

类、工作程序和内容、文件管理、隐患排查治理的效果、持续改进等。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内金属非金属矿山及尾矿库、陆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企业等领域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建设及实施指南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7/T 2883—2016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DB37/T 2883—201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成立组织机构 

非煤矿山企业应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机构。主要负责人应全面负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

工作；分管负责人应负责分管范围内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组成人员应包括安全、生产、技术、

设备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岗位人员。 

4.2 实施全员培训 

非煤矿山企业应制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培训计划，分层次、分阶段组织培训学习，并保留培训记录，

使全体从业人员掌握相关标准、程序、方法。 

4.3 实施全员参与 

非煤矿山企业应动员全员参与隐患排查治理，并确定相应的治理责任单位和人员。 

4.4 编写体系文件 

非煤矿山企业应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编制隐患排查清单（包括生产现场类和基础管理类）、

隐患通知整改验收单、重大事故隐患登记及整改销号审批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等文件。 

5 隐患分级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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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隐患分级 

DB37/T 2883-2016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6.1条款内容适用于本条款。 

非煤矿山企业以下情形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地下开采矿山未建立机械通风系统； 

——地下开采矿山有严重水患，未采取有效措施； 

——露天开采矿山没有采用自上而下顺序、分台阶（层）开采； 

——露天开采矿山没有对高陡边坡采取监测监控措施，以及对较大滑坡体没有治理； 

——尾矿库坝体超过设计坝高、超设计库容储存尾矿； 

——危库、险库没有停止生产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 

——石油企业没有采取防井喷、防爆炸、防硫化氢中毒、防恶劣气象措施； 

——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定的其他重大事故隐患。 

5.2 隐患分类 

DB37/T 2883—2016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6.2条款内容适用于本条款。 

非煤矿山企业生产现场类隐患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包括采矿、充填、提升运输、供水消防、通风防尘、防排水、供配电、监

测监控、紧急避灾、人员定位、通讯联络及从业人员操作行为等方面。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包括采场、穿孔、爆破、铲装、运输、供电及从业人员操作行为等方面。 

——尾矿库包括周边山体、违章建筑、违章施工、违章采选、尾矿排放与筑坝、坝体、坝面、在线

监控、水位控制、防汛、浸润线与排渗情况等方面。 

——陆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包括勘探、钻井、井下作业和采油、采气及油气集输及注水（汽）、

注剂等方面。 

6 工作程序和内容 

6.1 工作步骤 

非煤矿山企业隐患排查治理的主要步骤包括：编制排查项目清单、确定排查项目、实施隐患排查、

开展隐患治理、隐患治理验收等。 

6.2 编制排查项目清单 

6.2.1 基本要求 

6.2.1.1 非煤矿山企业应依据确定的各类风险的全部控制措施和基础安全管理要求，编制包含全部应

该排查项目清单。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包括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和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企业应

每年至少对隐患排查项目清单进行一次补充完善。 

6.2.1.2 非煤矿山企业应编制隐患排查治理内容清单的“编制与使用说明”，排查方法、排查周期应

在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中明确，并将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过程及结果纳入本单位奖惩考核制度中，

确保落实到位。 

6.2.2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检查企业各类风险点的管控措施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清单编制内容应

至少包括：排查范围（风险点）、隐患排查标准、排查方法、排查周期、隐患级别判定等。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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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依据基础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程等要求，逐项编制排查清单。至少应包括：基础管理名称、

排查内容、排查标准、排查方法、排查周期、隐患级别判定等信息。参见附录B。 

6.3 确定排查项目 

DB37/T 2883—2016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7.2条款内容适用于本条款。 

6.4 组织实施 

6.4.1 排查类型 

6.4.1.1 排查类型主要包括日常隐患排查、综合性隐患排查、专业性隐患排查、专项或季节性隐患排

查、专家诊断性检查和企业各级负责人履职检查等。 

6.4.1.2 隐患排查应做到全面覆盖、责任到人，定期排查与日常管理相结合，专业排查与综合排查相

结合，一般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建立事故隐患排查工作机制。 

6.4.2 排查周期 

6.4.2.1 根据风险点特性及危险源确定隐患排查周期（隐患排查的实施时间间隔）包括：每班一次、

每周一次、每月一次、每季一次等。隐患排查周期可根据安全形式形势的变化、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等

情况适当增加。 

6.4.2.2 非煤矿山企业进行隐患排查的周期应满足： 

——一线作业人员、班组应进行每班一次岗位安全检查； 

——负责生产的车间（区队）每天至少一次对生产现场进行相关安全检查； 

——非煤矿山专业职能部门每季度应组织一次专业检查； 

——非煤矿山企业技术负责人应每半年组织实施对采掘、提升运输、通风防尘、防排水、供配电等

系统以及采空区进行一次安全可靠性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 

——矿长每月组织一次系统的矿山隐患排查； 

——非煤矿山企业应每年组织相关专家对矿山所有系统进行一次“诊断式”检查； 

——当获知同类企业发生伤亡及险情等事故时，及时进行事故类比隐患专项检查； 

——非煤矿山企业应将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管理纳入日常安全生产管理范围。 

6.4.3 组织级别 

非煤矿山企业应根据自身组织架构确定不同的排查组织级别。排查组织级别一般包括公司级、专业

级、部门（车间）级、班组级、岗位级。非煤矿山企业应明确从主要负责人到各车间、各部门、各岗位

从业人员事故隐患排查责任。 

6.4.4 治理建议 

DB37/T 2883—2016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7.3.4条款内容适用于本条款。 

6.5 隐患治理 

6.5.1 基本要求 

6.5.1.1 DB37/T 2883—2016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 7.4.1 条款内容适用于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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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 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并疏散可能

危及的其他人员，设置警戒标志，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对暂时难以停产或者停

止使用后极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相关设施、设备，应当加强维护保养和监测监控，防止事故发生。 

6.5.1.3 对于因自然灾害可能引发事故灾难的隐患，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

程的要求进行排查治理，采取可靠的预防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在接到有关自然灾害预报时，应当及时

发出预警通知；发生自然灾害可能危及生产经营单位和人员安全的情况时，应当采取停止作业、撤离人

员、加强监测等安全措施，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 

6.5.2 治理流程 

主要包括： 

——通报隐患信息。在每次隐患排查结束后，将隐患名称、存在位置、不符合状况、隐患等级、治

理期限及治理措施要求等信息向从业人员进行通报。 

——下发隐患整改通知。隐患排查组织部门制发隐患整改通知书，应对隐患整改责任单位、措施建

议、完成期限等提出要求。 

——实施隐患治理。隐患存在单位在实施隐患治理前应当对隐患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制定可靠的

治理措施，并时限要求实施隐患治理。 

——治理情况反馈。隐患治理后，隐患存在单位向隐患整改通知制发部门报告情况。 

——隐患整改验收。隐患整改通知制发部门应当对隐患整改效果组织验收。 

6.5.3 一般隐患治理 

DB37/T 2883—2016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7.4.3条款内容适用于本条款。 

6.5.4 重大隐患治理 

DB37/T 2883—2016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7.4.4条款内容适用于本条款。 

6.6 隐患治理验收 

隐患治理完成后，应根据隐患级别组织相关人员对治理情况进行验收，实现闭环管理。重大隐患治

理工作结束后，企业应当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复查评估，并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参见附录C、D）。

对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和治理结果应及时报告当地县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责任部门。 

7 文件管理 

非煤矿山企业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策划、实施及持续改进过程中，应完整保存体现隐患排查全过程

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隐患排查治理的记录至少保存一年。档案至少应包括：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等内容的文件成果。 

——涉及重大事故隐患，其排查、评估记录，隐患整改复查验收记录等，应单独建档管理（参见附

录 E）。 

8 隐患排查的效果 

通过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建设，非煤矿山企业应至少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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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措施全面持续有效； 

——风险管控能力得到加强和提升； 

——形成完备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各级隐患排查责任明晰； 

——全员参与隐患排查； 

——评价、分级隐患频率较高的风险，并实施管控； 

——降低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可能性。 

9 持续改进 

按DB37/T 2883第10章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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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业性检

查 

综合性检

查 
...... ...... 

编

号 

类

型 

名

称 

风

险

点

等

级 

责

任

单

位 

作业步骤 

（检查项目） 
管控 

措施 

排

查

周

期 

组

织

级

别 

排

查

周

期 

组

织

级

别 

排

查

周

期 

组

织

级

别 

排

查

周

期 

组

织

级

别 

排

查

周

期 

组

织

级

别 
序号 名称 

 

作

业

活

动

或

设

备

设

施 

   

1  

工程技术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            

个体防护            

应急处置            

2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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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序

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专业性检查 综合性检查 ...... ......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 

        

 ......  
......... 

        

 

7 



DB37/T 3013—2017 

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计划过程 排查过程 整改过程 验收过程 

编

号 

类

型 

名

称 

风

险

点

等

级 

 

责

任

单

位 

 

作业步骤 

(检查项目） 

 管控 

措施 

排

查

类

型 

排

查

周

期 

责

任

单

位 

责

任

人 

排

查

结

果 

隐

患

描

述 

隐

患

级

别 

排

查

人 

排

查

时

间 

形

成

原

因

分

析 

整

改

措

施 

整

改

责

任

单

位 

整

改

责

任

人 

 

 

整

改

期

限 

资

金

额 

验

收

时

间 

验

收

人 

 

验

收

情

况 
序

号 

 

名称 

 

作

业

活

动

或

设

备

设

施 

   

1  

工程技术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                    
个体防护                    

应急处置                    

2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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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计划过程 排查过程 整改过程 验收过程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与

排查标准 

排

查

类

型 

排

查

周

期 

责

任

单

位 

责

任

人 

排

查

结

果 

隐

患

描

述 

隐

患

级

别 

排

查

人 

排

查

时

间 

形

成

原

因

分

析 

整

改

措

施 

整

改

责

任

单

位 

整

改

责

任

人 

整

改

期

限 

资

金

额 

验

收

时

间 

验

收

人 

验

收

情

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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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台账 

编号：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隐患名称  隐患类型  

发现时间  治理完成时限  

隐患概况：（包括隐患形成原因、

可能影响范围、造成的死亡人数、造成

的职业病人数、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重大隐患评估  

主要治理方案：（包括治理措施、

所需资金、完成时限、治理期间采取的

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 

 

整  改 

情  况 
 

单  位 分  管 

领  导 意  见 
 

单  位 主  要 

负 责 人 意  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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